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山西焦煤 股票代码 00098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西山煤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洪云 岳志强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5号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15号

电话 0351-7799982 0351-7799983

电子信箱 zqb000983@163.com zqb000983@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569,772,715.58 27,559,888,517.49 -2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6,193,479.21 4,516,801,945.96 -5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879,745,207.42 4,547,021,048.77 -58.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60,023,858.48 4,467,150,795.49 -58.3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63 0.8425 -58.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63 0.8425 -58.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6% 14.28% -9.2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93,654,908,723.68 93,603,512,358.87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166,419,824.57 37,623,854,363.53 6.7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02,23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焦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57.29% 3,252,483,898.00 1,036,858,280.00 质押

412,145,

977

国新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9% 220,801,687.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2% 97,546,438.00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三组

合

其他 1.41% 80,036,460.00 0 不适用 0

中国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

份 有 限 公

司－传统保

险高分红股

票管理组合

其他 1.18% 66,925,548.00 0 不适用 0

上海宝钢国

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8% 55,455,798.00 0 不适用 0

新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 司 － 传

统－普通保

险 产 品

-018L-CT

001深

其他 0.81% 45,866,442.00 0 不适用 0

竞杰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4% 36,522,252.00 0 不适用 0

#李金玉 境内自然人 0.63% 35,484,765.00 0 不适用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七组

合

其他 0.61% 34,399,775.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无持有公司 5%股份以

上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证券账户名称前标注“#”的持有人为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又通过XX证券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东李金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3,934,765股外，还通

过XX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550,000股， 实际合计持有35,484,765

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山西焦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3,265,

337,921

57.52% 0 0.00%

3,252,

483,898

57.29% 0 0.00%

国新投资有

限公司

53,879,

310

0.95% 0 0.00%

220,801,

687

3.89% 0 0.00%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84,931,

029

1.50% 0 0.00%

97,546,

438

1.72% 0 0.00%

全国社保基

金一零三组

合

44,933,

800

0.79% 0 0.00%

80,036,

460

1.41% 0 0.00%

中国太平洋

人寿保险股

份 有 限 公

司－传统保

险高分红股

票管理组合

46,003,

687

0.81% 0 0.00%

66,925,

548

1.18% 0 0.00%

上海宝钢国

际经济贸易

有限公司

55,455,

798

0.98% 0 0.00%

55,455,

798

0.98% 0 0.00%

新华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 司 － 传

统－普通保

险 产 品

-018L-CT

001深

3,495,306 0.06% 0 0.00%

45,866,

442

0.81% 0 0.00%

竞杰投资有

限公司

36,522,

252

0.64% 0 0.00%

36,522,

252

0.64% 0 0.00%

李金玉

36,043,

765

0.63% 0 0.00%

35,484,

765

0.63% 0 0.0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七组

合

34,379,

675

0.61% 0 0.00%

34,399,

775

0.61% 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

元）

利率

山西焦煤能源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2焦能01 149765.SZ

2021年12月31

日

2027年01月05

日

200,000 3.18%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45.38% 48.4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0.48 36.48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

2024-033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于2024

年8月26日召开。公司已于2024年8月15日以传真、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人。 会议由董事樊大宏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公告2024-035）

该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财务公司之

间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规定，公司6名关联董事王强、胡文强、樊大宏、王慧玲、焦宇强、孟奇回避表决，由公司4名非关

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三）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告2024-036）

该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办法〉的

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

2024-034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于2024

年8月26日召开。公司已于2024年8月15日以传真、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

到监事7人，实到监事7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苏新强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公告2024-035）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告2024-036）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

2024-036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公告格式》的相关

规定，公司就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40

号）的核准，公司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向19名特定对象发行474,137,931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发行价格为9.2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399,999,999.68元，扣除各项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8,782,215.6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71,217,784.03元，加上本次发行费用可抵扣增值税

进项税额1,567,309.70元，合计人民币4,372,785,093.7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4月21日到位，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ZK10251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保证专款专用，并与独立财务顾问、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37,121.78

减：募投项目投入-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14,938.30

减：募投项目投入-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 26,734.92

减：募投项目投入-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105,628.96

减：募投项目投入-偿还银行贷款 214,629.81

加：利息收入净额 434.95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应节余金额 75,624.74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实际节余金额 75,862.96

差异 238.22

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实际节余金额较专户应节余金额存在差异238.22万元，系本次发行涉及的部

分发行费用，由发行人通过自有资金支付所致。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等相关

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管理与使用、投资项目变更等作出了明确的

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根据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23年3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立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专用银行账户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

理，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深证上〔2022〕13号）相关监管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根据董事会的授权，

2023年5月公司分别与中信证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晋焦煤” ）分别与中信证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23年8月，为保证本次募集资金合理安排及募投项

目顺利实施，公司分别与中信证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前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履行不

存在问题，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按照该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对应募投项目名称

存款方

式

山西焦煤

招商银行太原分

行营业部

755903974510501 0.00 偿还银行贷款 -

山西焦煤

浦发银行太原分

行营业部

68010078801200003

801

-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 -

山西焦煤

兴业银行太原分

行营业部

48501010010223937

8

-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

山西焦煤

浙商银行太原分

行

16100000101201000

27241

0.00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瓦斯

综合开发利用项目、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及偿还银行贷款等

-

山西焦煤

民生银行太原五

一路支行

638900456 5.70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瓦斯

综合开发利用项目、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及偿还银行贷款等

活期银

行存款

华晋焦煤

浙商银行太原分

行

16100000101201000

32220

9,840.84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瓦斯

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等

活期银

行存款

华晋焦煤

民生银行太原分

行

639326047 66,016.42

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瓦斯

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等

活期银

行存款

合计 75,862.96 - -

三、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程序， 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2,146.82万元，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

字[2023]第ZK10415号《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 鉴证。 其中：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

272,146.82万元，其中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已投入19,055.83万元，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

发利用项目已投入9,052.55万元，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29,694.84万元，偿还银行贷款214,341.60

万元。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

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

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于2024年8月26日经董事会批准报出。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6日

附表：

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40,000.00

本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6,162.7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361,931.99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沙曲一二号

煤矿智能化

项目

无

92,

631.07

92,631.07

3,

487.14

26,

734.92

28.86

2024年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沙曲一二号

煤矿瓦斯综

合开发利用

项目

无

24,

758.37

24,758.37

1,

624.58

14,

938.30

60.34

2024年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支付本次交

易的现金对

价

无

105,

628.96

105,

628.96

1,

050.99

105,

628.96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偿还银行贷

款

无

216,

981.60

216,

981.60

-

214,

629.81

98.92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440,

000.00

440,

000.00

6,

162.71

361,

931.99

-

未达到计划

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

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

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

情况

2023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程序，

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2,146.82万元，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3]第

ZK10415号《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鉴证报告》鉴证。 其中：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272,146.82万元，其中沙曲一二号煤矿智能化项目

已投入19,055.83万元，沙曲一二号煤矿瓦斯综合开票利用项目已投入9,052.55万元，支付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29,696.84万元，偿还银行贷款214,341.60万元。

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

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

不存在违规情形。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北制药 股票代码 00059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阎小佳 阎冬生

办公地址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电话 024-25806963 024-25806963

电子信箱 dshbgs@nepharm.com.cn dshbgs@nepharm.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68,516,475.19 4,506,385,834.60 -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6,809,500.46 134,886,215.06 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4,566,182.46 81,958,837.83 27.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4,842,185.55 265,506,202.28 33.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 0.094 17.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 0.094 17.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9% 2.93% 0.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669,703,511.51 15,273,653,642.13 -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28,573,650.43 4,988,269,769.70 0.8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52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01% 443,231,442 0 质押 285,062,211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03% 329,068,713 0 不适用 0

方威 境内自然人 0.85% 12,189,130 0 不适用 0

武恩波 境内自然人 0.66% 9,387,000 0 不适用 0

吕坤钰 境内自然人 0.63% 9,00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60% 8,543,163 0 不适用 0

李哲 境内自然人 0.33% 4,764,045 0 不适用 0

冯泽 境内自然人 0.31% 4,471,820 0 不适用 0

周凯 境内自然人 0.30% 4,220,100 3,165,075 不适用 0

彭建 境内自然人 0.29% 4,080,2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方威先生构成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在2024年8月6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了《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公司与张嵘先生签署《股权收购框架协议》，拟收购北京鼎成肽源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70%的股权。 公司本次收购目标公司的控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结构，快速切入特异性细胞免疫治疗

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临床应用，培育公司新的业务和盈利增长点，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并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

强大动力。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4-053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2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9:15一9:25，9:30

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上午

9:15至下午3: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参会表决的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5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即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新增关联方及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关于新增关联方及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

公告；《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已经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3.审议《关于新增关联方及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股东及有利害关系的股东需回避

表决；《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为特别决

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予以公告。 前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受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委托书、委托授权人证券账户；

（2）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

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

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4年9月6日8:30-11:30，13:00-16:00。

3．登记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等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3）联系人：阎冬生

（4）联系电话：024-25806963

（5）传真：024-25806400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0597” ，投票简称为“东药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9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

表本人（本公司）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表决权，如委托人未作出指示，代理人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份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新增关联方及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关于拟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说明：

1.如委托人未对投票作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2.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

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委托人（签章）：

委托日期：年月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4-049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4年8月17日发出会议通

知，于2024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51）。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二：关于新增关联方及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关联方及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6票。

关联董事郭建民先生、黄成仁先生、敖新华先生、黄智华先生、谭兆春先生、田海先生回避表决。

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就此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审议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三：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24-053）。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4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4-050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8月17日发出会议

通知，于2024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5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二：关于新增关联方及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关联方及新增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劲刚 股票代码 3006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一波 邹志锋

电话 0757-66823006 0757-66823006

办公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五金工业区博金路6号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五金工业区博金路6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king-strong.com investor@king-stro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4,871,622.11 254,302,813.00 8.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8,649,306.75 78,626,769.97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8,800,823.88 77,215,795.33 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69,985.92 -26,960,962.21 118.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3 -6.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3 -6.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4% 6.16% -1.4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035,705,407.81 1,962,396,423.72 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75,071,627.18 1,625,592,160.66 3.0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8,36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刚 境内自然人 16.48% 41,431,580.00 31,073,685.00 质押 10,031,165

雷炳秀 境内自然人 3.78% 9,494,689.00 0.00 不适用 0

吴小伟 境内自然人 2.36% 5,937,026.00 0.00 不适用 0

文俊 境内自然人 1.98% 4,970,987.00 3,862,195.00 不适用 0

王婧 境内自然人 1.40% 3,515,334.00 2,636,500.00 不适用 0

王光坤 境内自然人 1.31% 3,284,580.00 0.00 不适用 0

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广金美好伽罗华六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3,000,060.00 0.00 不适用 0

彭波 境内自然人 1.11% 2,790,415.00 0.00 不适用 0

佛山正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正

合智远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2,250,000.00 2,250,000.00 不适用 0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君享永熙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84% 2,105,000.00 2,105,00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雷炳秀女士与王刚先生为母子关系；雷炳秀女士与王婧女士为母女关系；王刚先生与王

婧女士为兄妹关系；彭波女士为王刚先生侄子的母亲。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上述股东中， 横琴广金美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金美好伽罗华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800,00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200,060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3,000,060股；广东汇融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融诚聚海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953,380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票1,953,380股；贺翠萍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1,461,56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461,560股；吴祝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399,299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399,299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3年12月1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808号），同意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劲刚” 、“公

司”或“发行人”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根据发行结果，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12,300,000股，截

至2023年12月25日，7名发行对象已将本次发行认购获配的全部资金汇入民生证券为本次发行开设的账户。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

增股份上市申请书》。

2、2023年7月，公司已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新增460,356股股份，公司总股本

由237,027,993股增至237,488,349股；2024年1月，公司完成2023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股份上

市， 新增12,300,000股股份， 公司总股本将由237,488,349股增至249,788,349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22.9684%的公司控股股东王刚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雷炳秀女士、 王婧女士受被动稀释影响， 其持股比例由

22.9684%减少至21.7951%，股份比例变动超过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减少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

3、2024年1月1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订项目合作协议及认购意向书的议案》《关于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及认购意向书的议案》，3、 为加大产业整合和投

资力度，宽普科技计划选址禅城区张槎街道购置厂房及其配套面积不少于30,000平方米，总价不低于1.3亿元（以

最终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金额为准）。项目完成后，宽普科技将开展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技术研发设计

与生产服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和认购意向书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2024-004、2024-005）。

4、2024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豁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关于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为了维护公司价值及

投资者权益，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综合考虑公

司目前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含），不高于人

民币5,000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20元/股（含），回购的公司

股份将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回购公司

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2024-009、2024-010）。

5、2024年2月29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287,700.00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的0.1152%， 最高成交价为17.57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17.10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4,984,

93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2024年5月5日，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本次实际回购股份时间区间为

2024年2月29日至2024年5月5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363,119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55%，最高成交价为19.9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7.1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5,

095,660.26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日和2024年5月7日分别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关于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6）。

6、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0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按照分配比例（即向全体股东每10.00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若以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股份1,363,119.00股后的股本，即248,425,230.00股为基数，预计派发现金股利24,842,523.00元（含税）。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9）。

7、202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作废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本次

限制性股票归属授予日：2021年1月20日，归属数量（调整后）：45.8835万股，归属人数：23人，授予价格（调整

后）：8.69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三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关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关于作废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1）。

8、202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

的议案》，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授予日：2022年12月5日，归属数量（调整后）：117.6240万股，归属人数：43人，授予

价格（调整后）：8.42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

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

9、2024年6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

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拟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

1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1）。

10、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董事

会换届选举。 2024年6月1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关于制定〈股份回购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已完成归属， 新增1,635,

075股股份，公司总股本将由249,788,349股增至251,423,424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49,788,349元变更为251,

423,424元。 同时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董事会换

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刚

2024年8月27日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24-051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

2024-035

广东新劲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629

证券简称：新劲刚 公告编号：

202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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